
 

证券简称：岳阳恒立         证券代码：000622       公告编号： 2013-48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11月 27日上午 9 点 

2.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刘炬 

6.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说明：

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05,53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25,226,000 股的 48.33%。  

2.公司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运作，结合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现将原章程部分条款做出修

改，修改后的章程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此次股东

大会审议。修改后的章程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信息。     

表决结果如下：  

20553万股同意、0万股反对、0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100% 

http://www.cninfo.com.cn/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案； 

为有效的盘活公司的资产，公司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一、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岳阳恒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人代表：刘炬； 

拟定注册地址：岳阳市岳阳楼区青年路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一亿元； 

出资方式：人民币3000万元货币资金、土地评估值中的7000万元，合计人民

币一亿元； 

拟定经营范围：电器设备及器材、机械电子产品（不含无线电管制器材和广

播电视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橡胶制品的批发零售、实业

投资（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董事：刘炬、王庆杰、李锐。 

监事：曹金辉 

选调优秀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负责经营管理。 

二、注册资金来源 

岳阳恒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为自有资金以及自有土地资产。 

三、设立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

响。 

四、跟进事项 

公司拟定近期从股改专项账户支出人民币3000万元用于注册成立岳阳恒通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实施。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此次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如下：  

19879万股同意、674万股反对、0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96.72%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以及高管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岳阳恒立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讨论后所有

委员一致建议公司对薪酬进行调整，公司现有董事、监事津贴以及高管薪酬是在

公司暂停上市期间（2007年初）制定，与公司的行业整体薪酬水平存在巨大差距。



 

为充分调动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积极性，也为吸引、保留和激励人才，结合

地区、行业薪酬实际情况以及当地消费水平，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全体委员讨论后，提议修改原公司董事、监事津贴以及高管薪酬，具体提议

如下： 

董事津贴：外部董事津贴6万元/年（税后），内部董事不领取津贴，独立董

事津贴8万元/年（税后）； 

监事津贴：监事津贴5万元/年（税后）； 

高管薪酬（如有兼任情形，薪酬指标取高值）： 

董事长                             36万元/年（税后） 

副董事长                           30万元/年（税后） 

总经理                             30万元/年（税后） 

副总经理（包含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24万元/年（税后） 

该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此次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如下：  

20553万股同意、0万股反对、0万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股数的1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 史振凯、张聪晓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意见。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